
聊 城 市 财 政 局
聊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聊财会〔2025〕9 号

聊城市财政局 聊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关于转发《山东省财政厅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
社会保障厅<关于做好2026年度全国会计专业

技术资格考试报名工作>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市直各部门

（单位），各市属企业及高等院校：

现将《山东省财政厅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<关于

做好 2026 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名工作>的通知》

（鲁财会〔2025〕60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结合我市实际，提出如

下要求，请一并贯彻执行。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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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财会〔2025〕60

山 东 省 财 政 厅
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号 

 

 

山东省财政厅 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关于做好 2026 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 

资格考试报名工作的通知 
 

各市财政局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，省直各部门（单位），各省

属企业，各高等院校、有关单位： 

根据财政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

考试领导小组办公室《关于 2026 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

试考务日程安排及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会考〔2025〕2 号）要求，

 文件

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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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 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（以下简称会计资格考试）

采用无纸化方式，分别于 2026 年 5 月（初级、高级）、9 月（中

级）举行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考试报名 

（一）报名参加会计资格考试的人员，应具备下列基本条件： 

1.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等

法律法规。 

2.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，无严重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。 

3.热爱会计工作，具备相应的会计专业知识和业务技能。 

（二）报名参加初级会计资格考试的人员，除具备基本条件

外，还必须具备高中毕业（含高中、中专、职高和技校）及以上

学历。 

（三）报名参加中级会计资格考试的人员，除具备基本条件

外，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 

1.具备大学专科学历，从事会计工作满 5 年。 

2.具备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，从事会计工作满 4 年。 

3.具备第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，从事会计工作满 2 年。 

4.具备硕士学位，从事会计工作满 1 年。 

5.具备博士学位。 

6.通过全国统一考试，取得经济、统计、审计专业技术中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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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格。 

（四）报名参加高级会计资格考试的人员，除具备基本条件

外，还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 

1.具备大学专科学历，取得会计师职称后，从事与会计师职

责相关工作满 10 年。 

2.具备硕士学位或第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或大学本科

学历或学士学位，取得会计师职称后，从事与会计师职责相关工

作满 5 年。 

3.具备博士学位，取得会计师职称后，从事与会计师职责相

关工作满 2 年。 

（五）报考中级和高级会计资格考试的人员应具有相应会计

工作年限的继续教育记录，继续教育记录以全国会计人员统一服

务管理平台中的记录为准。 

（六）本通知“一、考试报名”（二）中所述技校学历，是

指经国务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认可的技工院校学历。本

通知所述其他学历或学位，是指经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学

历或学位。 

（七）获得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境内会计硕士专业学

位、会计博士专业学位的人员，报考中级会计资格考试可免试《财

务管理》科目。申请免试者应于 2026 年 5 月 12 日至 6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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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全国会计人员统一服务管理平台“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”

模块提交免试申请。经审核确认符合条件的，可以免试。以往年

度已提交免试申请并经审核确认的人员，可在全国会计人员统一

服务管理平台“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”模块查询，无需再次申

请。 

（八）本通知所述有关会计工作年限，截止日期为 2026 年

12 月 31 日；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不视为正式从事会计

工作，相应时间不计入会计工作年限；参加中级会计资格考试工

作年限为取得规定学历前后从事会计工作时间的总和。工作后取

得的学历为非全日制的，学习期间界定为有效会计工作时间，合

并计入会计工作年限；工作后取得的学历为全日制的，学习期间

不界定为有效会计工作时间，不计入会计工作年限。外籍人员在

境外的会计从业经历，可计入从事会计工作年限。 

（九）符合报名条件的在职在岗人员按属地化原则在其工作

单位所在地报名；符合报名条件的在校学生，在其学籍所在地报

名；符合报名条件的其他人员，在其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报名。 

符合报名条件的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居民和外籍人员，按照就

近方便原则报名。在中国境内有工作单位的，在其工作单位所在

地报名；为境内学校在校学生的，在其学籍所在地报名；其他人

员在其境内居住地报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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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报名参加考试人员，均在其报名所在地参加考试。考点

由各市财政局在全市范围内统筹确定，系统自动分配考点、考场、

座号。 

二、考试科目及时间 

（一）考试科目。 

1.初级会计资格考试科目包括《初级会计实务》《经济法基

础》。 

2.中级会计资格考试科目包括《中级会计实务》《经济法》

《财务管理》。 

3.高级会计资格考试科目包括《高级会计实务》。 

参加初级会计资格考试的人员，应在 1 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

部科目的考试，方可取得初级会计资格证书；参加中级会计资格

考试的人员，应在连续 2 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科目的考试，方

可取得中级会计资格证书；参加高级会计资格考试并达到国家合

格标准的人员，在全国会计人员统一服务管理平台自行下载打印

考试成绩合格单，自考试通过年度起 3 年内参加高级会计师资格

评审有效。 

（二）考试大纲。 

会计资格考试使用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领导小组办公

室制定的 2026 年度会计资格考试大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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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考试时间。 

级别 考试日期 考试时间及科目 

初级 5月 16日至 18日 
08:30—11:30  初级会计实务 经济法基础 

14:30—17:30  初级会计实务 经济法基础 

中级 9 月 5 日至 6 日 

08:30—11:00  中级会计实务 

13:00—15:00  经济法 

17:00—19:00  财务管理 

高级 5 月 16 日 08:30—12:00  高级会计实务 

1.初级会计资格考试于 2026 年 5 月 16 日至 18 日举行，共 6

个批次。《初级会计实务》科目考试时长为 105 分钟，《经济法

基础》科目考试时长为 75 分钟，两个科目连续考试，时间不能

混用。 

2.中级会计资格考试于 2026 年 9 月 5 日至 6 日举行，共 2

个批次。《中级会计实务》科目考试时长为 150 分钟，《经济法》

科目考试时长为 120 分钟，《财务管理》科目考试时长为 120 分

钟。 

3.高级会计资格考试于 2026 年 5 月 16 日举行，共 1 个批次。

《高级会计实务》科目考试时长为 210 分钟。 

会计资格考试时间、批次如有调整，将另行通知。 

三、报名时间及方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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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报名时间。 

1.2026 年 1 月 5 日至 27 日，全国会计人员统一服务管理平

台开通山东省初级、高级会计资格考试报名。报名于 1 月 27 日

12:00 截止，缴费于 1 月 27 日 18:00 截止。 

2.2026 年 6 月 12 日至 7 月 2 日，全国会计人员统一服务管

理平台开通山东省中级会计资格考试报名。报名于 7月 2日 12:00

截止，缴费于 7 月 2 日 18:00 截止。 

3.报考人员应于缴费完成后，及时登录报名系统查询报名是

否成功。逾期未缴费的视同放弃报名资格，缴费截止后系统关闭，

不再接受补报。 

（二）报名方式。 

1.报名网址： 

全 国 会 计 人 员 统 一 服 务 管 理 平 台

（https://ausm.mof.gov.cn/index/）——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

试； 

山东省财政厅官网——最下列滚动条“山东会计管理”专题

网 页

（http://czt.shandong.gov.cn/col/col17084/index.html）—

—山东会计之家——会计资格考试管理； 

山东会计信息网（http://www.sdkjxxw.cn/）——山东会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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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家——会计资格考试管理。 

2.初级会计资格考试报考人员无需在全国会计人员统一服务

管理平台进行信息采集，可直接于报名时间内登录报名网址，进

入考试报名系统按要求填报个人有关信息，经所选报名点审核通

过后缴费。 

3.中级、高级会计资格考试报考人员应先登录全国会计人员

统一服务管理平台提交相应材料进行信息采集，其中：高级报考

人员应于 1 月 26 日 12:00 前完成信息采集，中级报考人员应于 7

月 1 日 12:00 前完成信息采集。报名实行个人承诺制，符合报名

条件的报考人员无需重复上传材料，于报名时间内登录报名网址

选择相应层级的考试科目，经系统审核通过后缴费。 

四、注意事项 

（一）我省初级、高级会计资格考试准考证打印时间将于

2026 年 4 月 15 日前，中级会计资格考试准考证打印时间将于 8

月 11 日前在山东会计信息网公布，报考人员应在规定时间内打

印准考证。 

（二）初级、中级会计资格考试考务费每科次 56 元，高级

会计资格考试考务费每科次 100 元。 

（三）报考人员务必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报名、缴费等事宜，

填报信息应真实完整，照片应人脸清晰、亮度适中。报考人员缴

— 11 —



 

费完成后，报考信息、照片将无法修改，因填报信息、上传照片

错误或照片不清晰等原因无法参加考试或因漏缴费用导致报名

失败的，由报考人员自行承担责任。 

报考人员应充分了解有关考试信息，请勿让他人或培训机构

代报名，因代报名造成的有关问题，由报考人员自行承担责任。 

报考人员因个人原因不参加考试的，不退考试费用。 

（四）考试结束后，将对答卷的雷同情况进行排查。确认为

雷同试卷的，按照《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

定》（人社部令第 31 号）进行处理。 

（五）考试成绩均由财政部会计财务评价中心在全国会计人

员统一服务管理平台公布。2026 年 6 月 26 日公布初级会计资格

考试成绩，7 月 3 日公布高级会计资格考试成绩，10 月 30 日公

布中级会计资格考试成绩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各市财政部门要按规定的时间、程序统一组织网上报

名工作，严格按照全国统一的考试报名条件审核初级会计资格报

考人员考试资格，认真做好全国会计人员统一服务管理平台中我

省会计人员信息采集材料审核工作。 

（二）各市财政部门要于考试开始 2 日前完成对监考人员、

考试工作人员培训等准备工作，于考试开始前 1 日内完成对所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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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: 主动公开 

山东省财政厅办公室  2025年 12月 16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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